
附件1

社会组织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流程指引

一、确定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受托机构；

二、在受托机构指导下拟定企业年金方案，并经职工代表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；

三、办理企业年金备案手续：

（1）将企业年金方案、职工（代表）大会决议等材料报送至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组织服务处（联系电话23111494），取得社会组织相关情况证明；

（2）登录上海市人社局一网通办平台，进入企业年金方案备案页面，上传企业年金方案、职工（代表）大会决议、社会组织相关情况证明等材料，完成网上备案；

四、备案通过后，与年金受托机构签订正式合同，启动实施企业年金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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